大通县法院六项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通讯员：刘晓燕）大通县人民法院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优化营商环境融入司法办案全过程, 为各类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采取六项措施优化营商法治环境。
强化组织保障，压实主体责任。
坚持“一把手”抓，由院长或院长委托主管副院长主持召开全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牵头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并将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纳入党组会专题议事事项，定期召开推进会，院长对重大事项亲自部署、协调、督办。坚持专班推进，组建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和“执行合同”专班组等六个专项组，由主管院长、庭长直接负责，定期汇报营商环境数据指标、亮点举措、典型案例和工作动态。针对短板指标提出改进举措，确保营商环境工作牢牢抓在手上。
建章立制，细化任务分工。
制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关于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评价反馈问题(西宁市)整改落实方案》，将营商环境工作中由法院牵头的“执行合同”“办理破产”“保护中小投资者”三项指标中的工作分解到庭室部门，同时将各责任部门取得实际成效的特色工作，如“进企业法治讲座”、司法建议发送、特色机制建立等，纳入绩效加分项，全方位激励引导干警形成推动营商环境工作的最大合力。
排查梳理涉企业案件，加快案件办理。
对全院正在审理的涉企案件进行排查摸底，因案施策、助力企业发展。对长期未结的涉及企业的刑事、民事、执行案件进行排查，加快审理，依法支持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全力维护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
完善诉讼服务，增强诉讼参与人的获得感。
依法服务民营企业，针对疫情期间部分民营企业陷入短期经济困境，可能引发企业资金流动受阻，合同履行不能、融资困难等金融风险，要求各审判执行团队依法严查高利贷、慎重认定违约金、慎用查封、扣押、冻结保全措施、对涉及民营企业案件“快立快审”，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
深入企业调研，主动提供上门法律服务。
为更好的把握企业司法需求，大通县法院联合大通县工商联开展“走企业、提建议、促发展”活动，深入走访调研，实地开展送法进企业、法制宣传等活动。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需要法院协调解决的困难，收集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并针对企业关注的《民法典》合同编的内容、劳动争议等法律问题，同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详细解析。通过走访，基本了解企业当前的生产经营状况，进一步加强政府、法院与企业的联系，增进了彼此间的理解和沟通，在扶持企业发展、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自觉接受监督，深入开展司法便民服务。
为进一步优化全县营商环境，大通县法院对外公布《大通县人民法院优化营商环境承诺书》和监督电话，接收企业家的监督和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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